
关于2022年度财政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反馈意见
的整改情况报告

2023年 5月，东西湖区财政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我局

2022 年度“两型社会建设和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项目”、

“现代服务业专项资金项目”、“节能专项资金项目”进

行预算绩效评价，并出具了《绩效评价结果反馈意见函》，

指出我局部分指标未达到年初预定目标。针对指出的问题，

我局高度重视，立即行动，督促有关科室负责落实具体整

改工作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“两型社会建设和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项目”：

1、项目资金存在结余的问题。整改情况：一是专项资

金项目在专家评审工作环节上，严格采取专家专业评价评审，

并实行综合打分计分方式，专家评审计分结果按从高到低排

序。二是在项目查重工作环节上，将项目查重工作安排在拟

定专项资金支持项目计划工作之前，科学合理的有效避免了

在制定专项资金支持项目计划后取消项目的情况发生。

2、绩效目标设置重复的问题。整改情况：进一步完善

项目绩效指标，认真研究年度申报专项资金项目情况，在设

定绩效目标指标及指标值时，充分考虑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及

特点，合理设置。

二、“现代服务业专项资金项目”：按照区财政局《绩

效评价反馈意见函》要求，区发改局高度重视，坚持问题导



向，认真分析梳理，推动存在问题立行立改，具体整改方案

如下：

1、关于预算未使用完毕的问题。整改情况:一是最大程

度发挥区内服务业专项资金使用效益，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

法确定的规模进行足额拨付。二是将项目查重工作安排在拟

定专项资金支持项目计划工作之前，避免在制定专项资金支

持项目计划后取消项目的情况发生。

2、关于部分指标值设定较高的问题。整改情况：根据

市级目标任务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进一步完善项目年度绩

效指标，合理设置质量指标任务。

三、“节能专项资金项目”：为了进一步落实整改要求，

就存在问题进行逐一分析，制定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，提升

整体效果，并做好以下工作。

1、对绩效指标进行完善和修改，针对项目特点设置合

理的目标、指标任务，避免指标任务重复情况的发生。

2、积极跟踪企业后续情况，对专项资金拨付后企业产

能、能耗等情况进行监督管理，确保达到预期效果，发挥节

能专项资金作用，降低企业能耗。

3、结合往年指标及企业情况设置合理指标值，确保每

年较上年度情况有所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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